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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规范由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提出，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中铁检验认证（青岛）车辆检验站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中

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江苏铁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腾跃铁路车辆配

件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李培行、张先文、刘振明、芦刚、冯成礼、谢冰倩、方永智、孙辉东。

本规范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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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斜楔 主摩擦板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组合式斜楔主摩擦板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的要求。工厂检查适用于需要验证

工厂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工装、监视测量设备、零部件和材料等要求的检查。产品抽样检验适用

于行政许可、产品认证、监督抽查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检验检测，包括抽样、检验、结

果判定、报告出具等。其他目的或用途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规范。

TB/T 2813-2015 铁道货车摩擦减振器斜楔

3 工厂检查

3.1 专业技术人员

3.2 具备可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应人员培训、人员资质等需满足产品质量保证需求。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序 号 专业类别 人员要求 备注

1
专业技术工

程师

化学/化工类相关

专业
3

大学本科、3 年及以上专业工作经

历或中级人员不少于 2人。
—

机械制造相关专业 1

3.3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应与企业委托产品范围相一致。专业类别中，可以是所学专业并取得相应技术

职称，或者所从事专业并获得相关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适龄的注册在职人

员，由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3.4 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人员是指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5 年、大专毕业工作满 7 年以及取得初级职称工作满 4 年的技术人员，高级人员是指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或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7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10年以及取得中

级职称工作满 5年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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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允许高级人员代中级人员。

3.6 生产设备工装和监视测量设备

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必备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生产设备、工艺装备、计量器具和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生产

混料机 ≥100L ― ―

2 烘箱 300℃ ±5℃ ―

3 电子天平 ― 0.lg ―

4 液压机 ≥1000kN

100℃~300℃
±10℃

具有温度、时间、压力

自动控制系统。
5 模具

6 打孔机 ― ― ―

7 打磨机 ― ― ―

8

检测

电子万能试验机
具有≤20kN 的传感器以及≥

50kN 的传感器。
1.0 级

具备拉、压、弯功能，

配备相应工装。

9 冲击试验机
1 最大摆锤 5J。

2 最大摆锤 50J。
― 各 1台。

10 球压痕硬度计 ― 0.0lmm 数显

11 低温试验箱 ≤-50℃
1 温度偏差:±1℃。

2 均匀度:±2℃。
―

12 烘箱 300℃
1 温度偏差:±1℃。

2 均匀度:±2℃。
―

13 分析天平 ― 0.1mg ―

14 销盘试验机 ― ― ―

15 平面摩擦试验机 ― ― ―

16 凝胶时间测试仪 0℃~200℃ ― ―

17 马弗炉 0℃~900℃ ― ―

18 恒温恒湿箱 ―
1 温度偏差:±1℃。

2 均匀度:±2℃。
―

注：未规定量程、准确度/分度值的设备应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3.7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GTJ 0129—2025

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对应标准编号 控制项目

斜楔主摩擦板

1 聚酰亚胺树脂 — 规格、制造企业

2 二硫化钼 — 规格、制造企业

注 1：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委托人需提出认证变更委托并备案。

注 2：序号 1控制项目变更时需进行型式检验，并符合对应规格技术指标的要求。序号 2控制项目变更时，

应选取一种型号进行摩擦系数检测，并符合对应规格技术指标的要求。

4 产品抽样检验

4.1 检验依据

TB/T 2813-2015 铁道货车摩擦减振器斜楔

4.2 产品抽样

4.2.1 抽样方案

4.2.1.1 产品抽样方案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转 K2、转 K6 型：一套（12 件）

其余型号：一套（15 件）

转 K2、转 K6 型：≥120 件

其余型号：≥150 件

监督抽查
转 K2、转 K6 型：一套（12 件）

其余型号：一套（15 件）

转 K2、转 K6 型：≥120 件

其余型号：≥150 件

监督检测
转 K2、转 K6 型：一套（12 件）

其余型号：一套（15 件）

转 K2、转 K6 型：≥120 件

其余型号：≥150 件

注 1：同时申请两种及以上型号产品，选取 1种型号进行检测，其余型号产品需抽取 2件成品进行摩擦系数检

测(抽样基数不少于 20 件)。

注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

基数抽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注 3：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

户；具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4.2.1.2 产品认证抽样除满足 4.2.1.1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a）初次认证时，抽取所申请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检测，样品基数应涵盖变更后需进行检测的

零部件/材料对应控制项目，且对应的样品数量均不少于抽样数量（同时申请两种及以上型号时，零部

件/材料对应控制项目在所申请的型号中整体覆盖）。



GTJ 0129—2025

4

b）复评时，认证单元内抽取具有代表性或广泛应用的规格型号进行认证检测。

c）扩项型号时，同时申请两种及以上型号产品，选取1种型号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同初次和复评

检测。

d）监督检测时，认证单元内抽取任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检测或与扩项检测相结合进行。

e）认证检测可采信1年内国家铁路局产品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4.2.2 抽样地点

生产企业或用户（产品认证时，由认证机构确认用户现场）。

4.2.3 抽样要求

4.2.3.1 抽样人员应按照抽样方案进行抽样，并记录抽样信息，抽样人员不少于 2名（产品认证时，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其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进行）。

4.2.3.2 样本应是抽样前 1年内生产的并经过检验合格、未经使用的产品。

4.2.3.3 抽样人员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样品进行封样，保证样品真实、完整、有效。样品应按约定的时

间和方式送至指定的检验检测地点。

4.3 检验条件

4.3.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应按所依据的TB/T 2813-2015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3.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

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 格
备注

量 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平面摩擦试验机 — — —

2 销盘式摩擦试验机 — — —

3 万能材料试验机
1OkN

1.0 级

具备拉、压、弯、剪功能、

相应工装量程满足测试要

求。5OkN

4 冲击试验机 最大摆锤 5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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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续）

序

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 格
备注

量 程 准确度/分度值

5 球压痕硬度计 — 数显 0.01mm —

6 低温试验箱 ≤-50℃ 温度偏差: ±1℃，均匀度:±2℃。 —

7 分析天平 — 分辨率 0.lmg —

8 凝胶时间测试仪 0~200℃ 分度值±1℃ —

9 马弗炉 0~900℃ 分度值±1℃ —

10 恒温恒湿箱 — 温度偏差±1℃，均匀度±2℃ —

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使用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4.4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4.4.1 行政许可、产品认证（初次/复评）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时，按型式检验项目检验。

监督抽查可在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检验项目或按照特定的监督抽查要求选取检验项目。产品认证的日

常监督检测按监督检测项目进行。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 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表面质量
TB/T 2813-2015

第 3.2.2.2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1 条
√ － √ －

2 平面度
TB/T 2813-2015

第 3.1.2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2.1 条
√ √ √ －

3 圆脐直径
TB/T 2813-2015

第 3.1.2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2.1 条
√ － √ －

4 圆脐的定位尺寸
TB/T 2813-2015

第 3.1.2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2.1 条
√ － √ －

5 高度尺寸
TB/T 2813-2015

第 3.1.2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2.1 条
√ － √ －

6 耐磨层厚度
TB/T 2813-2015

第 3.2.2.3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2.2 条
√ √ √ －

7 产品摩擦系数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2 条
√ √ √ －

8 材料摩擦系数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2 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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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9 磨损量
对体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2 条

√ √ √ －

本体 √ √ √ －

10
耐磨层与增强层层间

粘合力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2 条
√ √ √ －

11 圆脐剪切力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4 条
√ √ √ －

12 耐高温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5 条
√ － √ －

13 耐磨层密度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6 条
√ － √ －

14
耐磨层无缺口冲击强

度(23℃)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7 条
√ √ √ －

15 耐磨层球压痕硬度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7 条
√ － √ －

16 耐磨层吸水率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9 条
√ － √ －

17
增强层无缺口冲击强

度(23℃)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7 条
√ √ √ －

18
增强层无缺口冲击强

度(-50℃)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7 条
√ － √ －

19 增强层抗拉强度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7 条
√ √ √ －

20
耐磨层热失重分解温

度

TB/T 2813-2015

第 3.2.2.1 条

TB/T 2813-2015

第 4.2.10 条
√ － √ －

4.4.2 重要性能项目是指该项点检验不合格时，可导致产品出现预期功能缺失、性能严重下降，可能

影响产品配合和行车安全，是产品检验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和控制的项点。

4.4.3 监督检测是指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一般在两次型式检验之间进行。

4.4.4 现场检查是指无法进行检测的技术条款，进行现场检查确认，逐条确认企业提供的证据满足标

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现场检查时，检验员应对被抽样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据进行确认，记录

并收集支持性证据，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遵守相同要求。检验过程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

存证据。

4.5 结果判定

4.5.1 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检验结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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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监督抽查时，检测项目优先从表6“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4.5.3 监督检测时，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6 检验程序

4.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4.6.1.1 检验检测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储存，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完

好情况，检查样品，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

影响的情况，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签不

完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4.6.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符合有关规定要

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4.6.1.3 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4.6.1.4 样品开始检验前检验机构应确认样品良好。

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应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以

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

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机构应与抽样机构进行核实，经确认后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

同时向组织监督抽查的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4.6.2 项目检验顺序

4.6.2.1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实物样品1、2：→产品摩擦系数→圆脐剪切力。

实物样品3：外观、尺寸→圆脐剪切力→硬度。

实物样品4：外观、尺寸→耐高温。

试样制备→耐磨层厚度。

试样制备→材料摩擦系数、磨损量。

试样制备→耐磨层密度。

试样制备→耐磨层与增强层层间粘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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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制备→耐磨层无缺口冲击强度（23℃）、增强层无缺口冲击强度（23℃）、增强层无缺口冲

击强度（-50℃）。

试样制备→增强层抗拉强度。

试样制备→耐磨层吸水率。

试样制备→耐磨层热失重分解温度。

4.6.2.2 监督抽查、监督检测检验项目顺序参照型式检验中对应项目顺序进行。

4.6.3 检验操作程序

4.6.3.1 检验操作严格按规范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应保持对设定值的控制，并

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4.6.3.2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待故障

排除后，采用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测。

4.6.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即时

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4.6.3.4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并

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4.7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4.7.1.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做好记录。

4.7.1.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公布后退还委托单位或企业。

4.8 检验报告

4.8.1 检验报告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依据标准，应进行单项和综合判定、明确检验结论。

4.8.2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性质（分为定型产品、新产品）、样品来源（均为抽样）、检验类别（分

为行政许可检测、监督抽查检测、认证检测等）、检验性质（分为新产品鉴定试验（行政许可使用）、

型式检验、部分项目试验）。

4.8.3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抽样日期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溯源信息。

4.8.4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截取的规定应符合表 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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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备注
有效值位数 单位

1 平面度 . . mm —

2 圆脐直径 . . mm —

3 圆脐的定位尺寸 . . mm —

3 高度尺寸 . . mm —

5 耐磨层厚度 .  mm —

6 产品摩擦系数 . . — —

7 材料摩擦系数 . . — —

8 磨损量
对体 . . cm

3
/(N·m) —

本体 . . cm
3
/(N·m) —

9 耐磨层与增强层层间粘合力 . . N —

10 圆脐剪切力 . . kN —

11 耐磨层密度 . . g/cm
3 —

12 耐磨层无缺口冲击强度(23℃) . . kJ/m
2 —

13 耐磨层球压痕硬度 . . N/mm
2 —

14 耐磨层吸水率 . . % —

15 增强层无缺口冲击强度(23℃) . . kJ/m
2 —

16 增强层无缺口冲击强度(-50℃) . . kJ/m
2 —

17 增强层抗拉强度 . . MPa —

18 耐磨层热失重分解温度 . . °C —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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